
江苏省东海强制隔离戒毒所警犬用房施工改造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LYG-DH-20250810）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

一、招标条件

本江苏东海戒毒所指挥中心屋面防水、犬舍改造、派出所屋面平改坡工程已由项目审

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20.4095万元， 招标人为江苏省东海强

制隔离戒毒所。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指挥中心屋面防水立项5.45万元，犬舍改造立项7.3万元，派出所屋面平改坡工

程立项7.66万元。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3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江苏东海戒毒所警犬用房施工改造工程施工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江苏东海戒毒所警犬用房施工改造工程施工:

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方式，以下条件属于资格审查合格条件：

3.1投标人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3.2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企业营业执照；

3.3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有效

期内），并取得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施工能力；

3.4 项目负责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在有效期内），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有效期

内）；

（2）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

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

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

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

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在建工程处于中标结果公告（直接发包的项

目以网上合同备案为准）到合同约定的工程全部完成且竣工验收合格期间的工程。竣工验收

证明是指由建设单位（或监理）组织工程建设各方验收合格，并签署相应的单位工程质量竣

工验收记录或者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等验收文件；

（3）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者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已

超过5年的；



3.5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资格预审申请人或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项目管理人，以及为本招标项目提供招标代

理、设计服务的；

（3）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或者相

互控股、参股的；

（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6）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以及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被暂

停且在暂停期内；

（7）因拖欠工人工资或者发生质量安全事故被有关部门限制在招标项目所在地承接工

程；

（8）投标人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且自记

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

3.7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本工程执行“江苏省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连云港

市清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通报文件精神，凡是在文件

中以及在工程所在地被行政监督主管部门限制准入的投标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且未解禁的不得参加本次投标。

（2）本工程招标工作遵照苏建建管[2013]508号文、苏建招函[2017]12号文。

投标企业（超过3年）、法定代表人（超过5年）及项目负责人（超过5年）无行贿犯罪

记录、项目负责人无在建工程、绝不出借挂靠资质等采用信用承诺方式由投标人自行承诺

（格式详见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格式”）。

（3）本工程执行苏建招办【2022】2号文规定，投标人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当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监管结果均不处于不合格状态的。

（4）投标单位拟报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提供至少包括

2025年3月至2025年8月由社保机构出具的社保缴纳证明（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

费证明电子专用章）等证明材料，如是退休人员需提供单位有效的聘用合同及退休证明。

（5）本工程执行以下文件：连建发[2018]96号“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投诉处理程序》的通知”；连建发[2021]338号“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

明确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信用办[2018]23号“关于印发《关于在公共资

源交易领域的招标投标活动中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以“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公布为准，惩戒期限自网站上公布

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开始，直至撤销或更正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的期

间。

（6）资格审查申请书的内容不得失实或者弄虚作假。



（7）关于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本工程执行【2023】11号文要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电子证照启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标准，旧版电子证照同时废止。

（8）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09-02 00:00到2025-09-08 17:30

获取方式：4.1自2025年9月2日至2025年9月8日，每天上午8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

时00分至17时30分到 连云港登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获取招标文件。 4.2报名需提供以下材

料： （1）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2）拟投入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建造师资格证书及B类证、身份证； （3）企业介绍信（或者现场勘查证明）及经办人身份

证复印件； 注：以上材料需提供加盖投标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

元，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09-22 15:00

递交方式：纸质投标文件一正二副，密封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09-22 15:00

开标地点：江苏省东海农场派出所二楼会议室。

七、其他

江苏省东海强制隔离戒毒所警犬用房施工改造工程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LYG-DH-20250810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江苏省东海强制隔离戒毒所警犬用房施工改造工程已经批准建设，项目业主

为江苏省东海强制隔离戒毒所，建设资金来源 国有 ，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承包人。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

2.1.1工程名称：江苏省东海强制隔离戒毒所警犬用房施工改造工程

2.1.2工程地点：江苏东海农场驻地

2.1.3本工程最高限价：73000.00元，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作无效标处理。

2.1.4工期要求：30日历天

2.1.5质量标准：合格

2.2招标范围：原有犬舍改造（1间），新建犬舍2间，建筑面积24平方米。（详见招标

工程量清单）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方式，以下条件属于资格审查合格条件：



3.1投标人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3.2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企业营业执照；

3.3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有效

期内），并取得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施工能力；

3.4 项目负责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在有效期内），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有效期

内）；

（2）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

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

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

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

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在建工程处于中标结果公告（直接发包的项

目以网上合同备案为准）到合同约定的工程全部完成且竣工验收合格期间的工程。竣工验收

证明是指由建设单位（或监理）组织工程建设各方验收合格，并签署相应的单位工程质量竣

工验收记录或者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等验收文件；

（3）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者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已

超过5年的；

3.5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资格预审申请人或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项目管理人，以及为本招标项目提供招标代

理、设计服务的；

（3）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或者相

互控股、参股的；

（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6）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以及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被暂

停且在暂停期内；

（7）因拖欠工人工资或者发生质量安全事故被有关部门限制在招标项目所在地承接工

程；

（8）投标人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且自记

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

3.7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本工程执行“江苏省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连云港

市清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通报文件精神，凡是在文件



中以及在工程所在地被行政监督主管部门限制准入的投标单位和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且未解禁的不得参加本次投标。

（2）本工程招标工作遵照苏建建管[2013]508号文、苏建招函[2017]12号文。

投标企业（超过3年）、法定代表人（超过5年）及项目负责人（超过5年）无行贿犯罪

记录、项目负责人无在建工程、绝不出借挂靠资质等采用信用承诺方式由投标人自行承诺

（格式详见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格式”）。

（3）本工程执行苏建招办【2022】2号文规定，投标人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当日，

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监管结果均不处于不合格状态的。

（4）投标单位拟报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提供至少包括

2025年3月至2025年8月由社保机构出具的社保缴纳证明（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

费证明电子专用章）等证明材料，如是退休人员需提供单位有效的聘用合同及退休证明。

（5）本工程执行以下文件：连建发[2018]96号“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投诉处理程序》的通知”；连建发[2021]338号“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

明确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信用办[2018]23号“关于印发《关于在公共资

源交易领域的招标投标活动中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以“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公布为准，惩戒期限自网站上公布

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开始，直至撤销或更正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的期

间。

（6）资格审查申请书的内容不得失实或者弄虚作假。

（7）关于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本工程执行【2023】11号文要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电子证照启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标准，旧版电子证照同时废止。

（8）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自2025年9月2日至2025年9月8日，每天上午8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

时30分到 连云港登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获取招标文件。

4.2报名需提供以下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2）拟投入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建造师资格证书及B类证、身份证；

（3）企业介绍信（或者现场勘查证明）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注：以上材料需提供加盖投标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4.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元，售后不退；

5. 投标截止时间、地点

5.1 投标截止时间为 ：2025年9月22日15时00分。

5.2投标文件提交地点：江苏省东海农场派出所二楼会议室。

5.3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评标入围及评标方法：

6.1评标入围方法采用方法一：全部入围，进入评标入围环节的投标人全部进入后续评

标程序。



6.2本次招标评标方法采用 合理低价法 ，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

7.发布媒体：

本次招标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开发布。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江苏省东海强制隔离戒毒所

联 系 人：宋经理

电 话：051887560538

招标代理机构：连云港登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东海县牛山街道魅力晶都小区11#楼-105

联 系 人：尚工

电 话：13851216731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江苏省东海强制隔离戒毒所

地  址： 江苏省东海县城南东海农场驻地

联  系  人： 宋经理

电  话： 051887560538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连云港登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牛山镇魅力晶都小区11#楼-105商铺

联  系  人： 尚连春

电  话： 13851216731

电  子  邮  件： 784504836@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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